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「教師在職進修」辦法及其施行細則
89.8.1再修訂 94.8.25再修訂
103.8.21再修訂
106.8.29再修定
壹、目的：
1、 為鼓勵教師在職進修，建立教師即研究者與行動者之理念，進而提昇教學品質。
2、 為落實教師法及相關教師在職進修辦法之精神，俾使教師能「享有」和「負有」進修的權利與義務。
3、 為加強教師終身學習理念之培養。
貳、在職進修方式：【109學年度起不適用教育學程進修】
1、 短期進修－參加研習、實習、觀摩。【一週以內】
2、 長期進修－教育學分、進修學位、學分。(博士學位除外)

3、 校外進修－參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、認可或核准之本校以外之學校或機構進修(含教育學分班或與本科相關之研習進修)，出國進修。
4、 校內進修－分科、綜合性研習及經驗分享。(運用共同備課時段)

參、辦理進修時間：
1、 寒、暑假期間－辦理短期、長期、校外進修。
2、 夜間－辦理短期、長期、校外進修。
3、 學期中－辦理短期、校內、校外進修。
肆、施行細則：【109學年度起不適用教育學程進修】
1、 進修人數(含為修習教育學分而修研究所課程者)－以各單科為一單位，每學年以不超過各單科教師人數的十分之一為限。不足10人的單科，每次以1人為限。另已核准進修人員若未完成進修者，納入下年度該科限數內﹞。〈職科公民營進修比照教育學分班辦理或由校長依個案指示辦理〉

2、 資格－
1. 依年資、考績之積分，由積分高者優先。
2. 須取得科主任、召集人及科內三分之二以上教師推薦。
3. 須願意將進修心得做分享。
3、 獎助－進修期間：其本職之「本薪」由校方支付。(唯進修限本科系所，非本科系所則不敘薪)
4、 義務－
1. 校方核准進修後，應續留本校服務。(進修一個月內：至少續留本校服務一年；進修一個月以上，二個月內：至少續留本校服務二年；…以此類推)

2. 將進修心得做分享，協助科內教師成長，並由召集人彙集分享紀錄，以書面交教務處審核。
3. 協助校方交辦之事項。
4. 階段性進修結束後，應提出該階段之學分證明或結業證明，以為下一階段進修申請之參考。
5. 未履行義務或中途離職者，應退還進修期間之一切獎助費用。
5、 附則－
1. 超過一週以上之進修，僅限於寒、暑假為之。
2. 碩士班：依教務處核准，限於不影響上課之寒暑假(納入各單科教師十分之一人數的限制)或夜間班為限。
3. 申請進修的教師：應詳細填寫「申請表」，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及欲進修之「招生簡章」後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。
4. 續留本校服務之年限，係以進修完成後之翌年八月起算。
5. 教師在職進修積分計算標準：
	年
資
	服務滿廿年以上
	１０分

	
	服務滿十五年以上
	９分

	
	服務滿十年以上
	７分

	
	服務滿五年以上
	５分

	
	服務滿三年以上
	３分

	考
績
	１００分以上（含）
	１０分

	
	９０～９９分
	７分

	
	８０～８９分
	５分

	進科
修系
	本科系
	５分

	
	相關科系
	３分

	
	非相關科系
	１分

	其他
	合格教師
	１０分


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「教師在職進修」申請表
	申 請 人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最高學歷(含科系)
	任教科目

	
	
	
	
	

	申請在職進修性質(詳填)：

	申請在職進修時段(詳填)：

	申請在職進修期限(詳填)：

	申請在職進修場所(詳填)：

	各 項 積 分 累 計  審 核 表

	項                    目
	自 核
	初 審
	複 審

	年資：  年 月~  年 月，任教    學校---計  年
年資：  年 月~  年 月，任教    學校---計  年
年資：  年 月~  年 月，任教    學校---計  年  年資：  年 月~  年 月，任教    學校---計  年
	
	
	

	考績(前一年度)：
	
	
	

	進修項目與主修科系之相關性：本科系/相關/非相關
	
	
	

	合格教師證：      字號
	
	
	

	總  積  分：
	
	
	

	申請人同意盡施行細則第四項-義務之簽章：

	科主任或召集人推薦簽章：

	科內教師推薦簽章：

	

	審結
核果
	初  審  人  員
	複  審  人  員
	校 長 核 示 

	
	意   見
	簽 章
	意   見
	簽 章
	意   見
	簽 章

	
	
	
	
	
	
	

	備
註
	


註：請附上各相關證明文件
1

